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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05-2286283

聯 絡 人：張純慈05-2254321#719

電子郵件：lipteeth@ems.chiayi.gov.
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8533383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七 (108PE07393_1_041032346821.pdf、108PE07393_2_041032346821.

doc)

主旨：檢送高雄市政府108年「愛情摩天輪‧『夢』想幸福」公

教人員單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及報名表，請鼓勵符合資格

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108年10月3日高市府衛人字第10838155600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係高雄市政府為擴展公教單身同仁社交生活領域，增

進性別互動元素及情感交流，促成良緣，藉以提升婚育

率，並配合行銷高雄愛情主題旅行政策，爰辦理本活動。

三、活動內容如下：　　

(一)辦理機關：　　

１、指導機關：高雄市政府。　　

２、主辦機關：高雄市政府人事處。　

３、合辦機關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勞工局、衛生

局。　　

４、協辦廠商：中國青年旅行社南部分公司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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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(二)時間：108年11月9日（星期六）上午10時至下午5時30

分。　　

(三)地點：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（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

號）。　　

(四)參加對象：高雄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（學校、醫院）、

中央各部會、各縣市政府、高雄市議會及國（公）營事

業機構等機關編制內單身公教職員，共40人（男、女生

各20人）。　　

(五)費用：新台幣800元（含活動費用、保險及午餐）。

四、報名日期及方式：　　

(一)報名日期：108年10月3日起至108年10月18日止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請至高雄市政府未婚聯誼線上報名系統

（https://love99.kcg.gov.tw:8443/），進行線上報名

並列印紙本資料，或逕自填妥報名表，傳送電子檔

(s000712@kcg.gov.tw)後郵寄（郵戳為憑)、公文交換、

親自或委託他人將紙本逕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人事室彙

辦。（聯絡電話：07-3368333分機3868，聯絡人：鄭小

姐）。

五、繳費方式：　　

(一)俟主辦單位核定錄取人員名單後交由協辦廠商以電話或

郵件方式通知各參加人員繳費；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(未

收到通知者請洽聯絡人鄭小姐)。　　

(二)接獲繳費通知者，請於108年10月31日（星期四）前繳交

費用新台幣800元，一律匯款至協辦廠商指定帳戶。　

(三)未如期繳費者視同放棄，不另行催繳，並由候補人員依

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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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遞補。　　

(四)參加人員繳費後，除特殊原因（家逢變故、因公指派、

緊急重大手術）致無法出席者，應按照國內旅遊定型化

契約規定於活動日前5天(11月4日星期一)前告知協辦廠

商，逾期所繳費用不予退還，亦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

加。　　

六、高雄市政府對報名人員保有審查權，經審查通過後，108年

10月24日(星期四)下班前於高雄市政府人事處網站首頁活

動訊息及前開未婚聯誼線上報名系統公布錄取人員名單

（以隱藏部分名字方式，例如：陳大明／陳○明）。

七、檢附來函影本、實施計畫及報名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校(不含嘉大附小)、嘉義市各衛生所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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